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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法律热点问题 
 

国务院取消中国证监会对四类要约收购豁免的

行政审批权 

国务院于 2012 年 9 月 23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取消了中国证监会对四类要约

收购豁免的行政审批权。 

一、 证监会取消行政审批的主要内容 

2012 年 2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的决定》（证监会令第 77 号），对《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进行修订，自 2012 年 3

月 15 日起实施。 

修订后的《收购办法》取消了中国证监会对四类要约收购豁免的行政审

批： 

1、取消因向控股股东发行新股引发的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行政许可 

1、 原《收购办法》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

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收购人承诺 3 年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

份，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应取得中国证监会豁

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否则须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修订后的《收购办法》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

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收购人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

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1）如果收购人在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前即已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可免于提交豁免

申请，由律师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并由上市公司披露后，凭发行新股的行

政许可决定按照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相关事宜；（2）对于以认

购新股方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则继续保留审批。 

2、 取消持股30%-50%的股东每年2%自由增持引发的要约收购义务豁

免的行政许可 

原《收购办法》规定，持有上市公司 30%-50%股份的股东在锁定期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的，应适用简易程序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要约。 

修订后的《收购办法》取消了前述行政许可，持股 30%-50%股东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可免于提交豁免申请。在相

关投资者在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 3日内就股份增持情况做出公告、律师

发表专项核查意见且上市公司披露后，相关投资者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

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3、 取消 50%以上股东自由增持引发的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行政许可 

原《收购办法》规定，持有上市公司 50%以上股份的股东继续增加其在

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且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的，应适用简易程序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要约。 

修订后的《收购办法》取消了前述行政许可，持有上市公司 50%以上股

份的股东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且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的，可免于提交豁免申请。在相关投资者在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 3 日内

就股份增持情况做出公告、律师发表专项核查意见且上市公司披露后，

相关投资者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

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4、 取消因继承引发的要约收购收购义务豁免的行政许可 

原《收购办法》规定，因继承导致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30%的，

应适用简易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要约。 

修订后的《收购办法》取消了前述行政许可，相关投资者免于提出豁免

申请。在相关投资者在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 3 日内就股份增持情况做出

公告、律师发表专项核查意见且上市公司披露后，相关投资者可直接向

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二、 评述 

修订后的《收购办法》中对四类要约收购豁免的行政审批权的取消，进

一步鼓励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股东自有增持和持股 30%-50%股东有限

增持的积极性，简化了因向控股股东发行新股和继承导致的上市公司权

益变动的股权转让和登记手续，明确了律师对该等四类权益变动行为的

合法性发表核查意见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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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决定》的公布，反映了《收购办法》中要约收购豁免的规则变动，

保持了同步更新，并且将取消该等行政审批权提升到国务院决定的高

度，为相关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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